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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業規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 

第 一 條   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七條及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發電業依電業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十三條第一項規

定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者，應繳納之審查費如下： 

一、裝置容量在五十萬瓩以上者：每件新臺幣六十

萬元。 

二、裝置容量在十萬瓩以上未滿五十萬瓩者：每件

新臺幣四十萬元。 

三、裝置容量在二萬瓩以上未滿十萬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二十萬元。 

四、裝置容量在二千瓩以上未滿二萬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十五萬元。 

五、裝置容量在五百瓩以上未滿二千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四萬元。 

六、裝置容量未滿五百瓩者：每件新臺幣一萬元。 

前項發電業經核發籌設或擴建許可後，於核發電業執

照前，如有申請變更裝置容量、能源種類或廠區位置，應

繳納之審查費如下： 

一、裝置容量在五十萬瓩以上者：每件新臺幣三十

萬元。 

二、裝置容量在十萬瓩以上未滿五十萬瓩者：每件

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三、裝置容量在二萬瓩以上未滿十萬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十萬元。 

四、裝置容量在二千瓩以上未滿二萬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七萬五千元。 

五、裝置容量在五百瓩以上未滿二千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二萬元。 

六、裝置容量未滿五百瓩者：每件新臺幣五千元。 

前二項發電業屬離岸式風力發電廠者，除審查費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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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上交通費及其他必要費用採實報實銷，由發電業者負擔。 

輸配電業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籌設或擴

建許可者，應繳納審查費新臺幣六十萬元。 

前項輸配電業經核發籌設或擴建許可後，於核發電

業執照前，如有申請變更者，應繳納審查費新臺幣三十萬

元。   

第  三  條    發電業依本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申請派員查驗者，

應繳納之審查費如下： 

一、裝置容量在五十萬瓩以上者：每件新臺幣六十

萬元。 

二、裝置容量在十萬瓩以上未滿五十萬瓩者：每件

新臺幣四十萬元。 

三、裝置容量在二萬瓩以上未滿十萬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二十萬元。 

四、裝置容量在二千瓩以上未滿二萬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十五萬元。 

五、裝置容量在五百瓩以上未滿二千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四萬元。 

六、裝置容量未滿五百瓩者：每件新臺幣一萬元。 

前項發電業屬離岸式風力發電廠者，除審查費外，海

上交通費及其他必要費用採實報實銷，由發電業者負擔。 

輸配電業依本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申請派員查驗者，

應繳納審查費新臺幣六十萬元。 

售電業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申請核發電業執照

者，應繳納審查費新臺幣五萬元。 

前項售電業於核發電業執照前，如有申請變更者，應

繳納審查費新臺幣二萬五千元。 

第  四  條    電業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申請登記，

經同意核發電業執照者，其登記費應於核發電業執照時按

其實收資本總額每新臺幣四千元以一元計算；登記費未達

新臺幣一千元者，以新臺幣一千元計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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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業增加資本，於換發電業執照時，其登記費應按增

加資本總額每新臺幣四千元以一元計算；登記費未達新臺

幣一千元者，以新臺幣一千元計收。 

第  五  條    發電業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延展者，應繳納之審

查費如下： 

一、裝置容量在五十萬瓩以上者：每件新臺幣三十

萬元。 

二、裝置容量在十萬瓩以上未滿五十萬瓩者：每件

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三、裝置容量在二萬瓩以上未滿十萬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十萬元。 

四、裝置容量在二千瓩以上未滿二萬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七萬五千元。 

五、裝置容量在五百瓩以上未滿二千瓩者：每件新

臺幣二萬元。 

六、裝置容量未滿五百瓩者：每件新臺幣五千元。 

前項發電業屬離岸式風力發電廠者，除審查費外，海

上交通費及其他必要費用採實報實銷，由發電業者負擔。 

 輸配電業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延展者，應繳納

審查費新臺幣三十萬元。 

售電業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延展者，應繳納審查

費新臺幣二萬五千元。 

第  六  條    電業申請換發、補發電業執照者，除屬第四條第二項

及前條情形得免繳證照費外，應繳納證照費新臺幣二千元。 

第  七  條    電器承裝業申請登記或展延者，應繳納之登記費如下：    

一、甲專級電器承裝業：新臺幣二萬元。 

              二、甲級電器承裝業：新臺幣三千元。 

              三、乙級電器承裝業：新臺幣二千元。 

              四、丙級電器承裝業：新臺幣一千元。 

電器承裝業申請變更登記、補發或換發登記執照者，

應繳納之登記費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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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一、甲專級電器承裝業：新臺幣三千元。 

二、甲級電器承裝業：新臺幣一千五百元。 

三、乙級電器承裝業：新臺幣一千元。 

四、丙級電器承裝業：新臺幣五百元。 

前項申請同時申請數項者，其登記費以一件計之。 

電器承裝業申請變更級別登記者，應依前項變更前後

較高之登記費繳納。 

第  八  條    電匠申請補發或換發合格證書者，應繳納證照費新臺

幣三百元。 

第  九  條    用電場所申請登記僱用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用電

設備檢驗維護業者，應繳納登記費新臺幣六百元。 

 用電場所申請變更登記、補發或換發登記執照者，應

繳納登記費新臺幣三百元。 

前項申請同時申請數項者，其登記費以一件計之。 

第  十  條   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登記或展延者，應繳納登記

費新臺幣三千元。 

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變更登記、補發或換發登記

執照者，應繳納登記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。 

前項申請同時申請數項者，其登記費以一件計之。 

第 十一 條    自用發電設備設置人依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申請登記

者，應繳納之登記費如下： 

一、裝置容量在十萬瓩以上者：新臺幣十萬元。 

二、裝置容量在二千瓩以上未滿十萬瓩者：新臺幣

五萬元。 

三、裝置容量在五百瓩以上未滿二千瓩者：新臺幣

四千元。 

四、裝置容量未滿五百瓩者：新臺幣二千元。 

自用發電設備設置人申請變更登記或補發登記證者，

應繳納之登記費如下： 

一、裝置容量在十萬瓩以上者：新臺幣五萬元。 

二、裝置容量在二千瓩以上未滿十萬瓩者：新臺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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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萬五千元。 

三、裝置容量在五百瓩以上未滿二千瓩者：新臺幣

二千元。 

四、裝置容量未滿五百瓩者：新臺幣一千元。 

第 十二 條    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申請認可，展延及變更者，按

每一高壓用電設備項目之每一試驗類型，依下列規定計收

規費： 

一、書面審查費：每件新臺幣一萬五千元。 

二、實地評鑑費：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評鑑、複

評或追查，每人每天新臺幣八千元。但評鑑時

間未達四小時者，減半計收。   

三、證照費：認可登記證之核發、補發或換發，每

份新臺幣五百元。 

 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申請認可或展延者，應繳納

之登記費如下： 

一、檢驗機構：新臺幣九萬元。 

二、原製造廠家：新臺幣五萬元。 

赴國外辦理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認可、展延及變

更作業之實地評鑑，除計收第一項第二款費用外，另應加

計臨場費，比照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定標準收取。 

第 十三 條    高壓用電設備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規費，依下列規定

計收： 

一、審查費： 

(一)申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：超過六○○伏特之氣

體絕緣開關設備及高壓配電盤，每一型式新

臺幣一萬五千元；超過六○○伏特之避雷器、

電力與配電變壓器、比壓器、比流器、熔絲

及斷路器，每一型式新臺幣一萬一千元。 

(二)申請系列產品型式試驗報告審查：超過六○○

伏特之氣體絕緣開關設備及高壓配電盤，每

件新臺幣一萬元；超過六○○伏特之避雷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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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與配電變壓器、比壓器、比流器、熔絲

及斷路器，每件新臺幣八千元。 

(三)申請型式試驗報告合格證明展延：每一合格證

新臺幣八千元 。 

(四)申請型式試驗報告合格證明變更：每一合格證

新臺幣五千元 。 

二、證照費：型式試驗報告合格證明之核發、補發

或換發，每份新臺幣五百元。   

第 十四 條    依本標準申請換發證照或變更登記而有下列情事之一

者，得免繳證照費或登記費： 

一、因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，致登記地址變動。 

二、非可歸責於申請人，而經主管機關指定換發證

照。 

第 十五 條    除本標準另有規定外，申請人應於提出申請案時隨文

繳納本標準所定之審查費、登記費或證照費。 

前項申請案於繳費後，經主管機關不予受理或駁回者，

無息退還。但已進入實質審查程序者，不予退還審查費。 

第 十六 條  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      


